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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仍在編製和完成本集團報告期間之業績。載於本公告的資料乃僅由董事會根
據報告期間之管理賬目的初步評估而作出，其並未經本公司的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
確認或審閱，並於核數師審閱過程中可能會有進一步調整和修改。本集團的實際業績
可能與本公告所披露的不同。

本公司將於上市規則規定時限內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詳細中期業績。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細閱本公司之中期業績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譚文華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主席）、譚鑫先生及王鈞澤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許祐淵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王永權博士、鍾瑋珩女士及譚英女士。


